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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15 年度社會情緒學習與校園心理健康促進經費補助說明 

一、 活動目的 

為鼓勵學生自發性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活動，提升校園對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之認識，培養學生自我覺察、情緒調節及人際互動能力，特訂定本辦法。 

二、 活動依據與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社會情緒學習與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須

視當年度預算狀況而定，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核定權。 

三、 申請資格 

本計畫以學系為申請單位，可由該系之系學會、學生擔任計畫發起人，負責規劃與執行（需

推派一名聯絡人及指導老師）。 

四、 補助主題與形式 

(一) 主題：申請活動內容應符合社會情緒學習五大指標，申請單位於申請表中勾選至少一項

對應指標。 

自我覺察 
識別情緒、價值觀及其影響，評估自己的優勢和局限，保持成長心態與

自我效能感。 

自我管理 
具備調節情緒、設定與完成目標的能力，展現自我激勵、恆毅力與任務

執行力。 

社會覺察 
傾聽同理、包容多元、辨識危機，理解社會規範，善用家庭、學校、社

區的資源與支持。 

人際技巧 
建立正向關係、團隊合作、抵抗不適當的社會壓力，具有效溝通、解決

衝突與設立界線的能力。 

負責任的決定 
能評估行為後果，依道德與社會規範，做出有益自身與他人福祉的負責

任選擇。 

(二) 辦理形式：本計畫鼓勵申請單位發揮創意，不限單一形式，只要內容符合社會情緒學習

之理念，皆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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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補助原則與額度 

(一)每案最高補助新台幣 15,000 元整，將視申請狀況擇優補助，每系補助 1案為原則，本年

度預計至少補助 6案，直到金額用罄為止。 

(二)申請計畫將由主辦單位召開內部會議進行審查，審查標準如下： 

1. 主題切合度 (50%)：活動內容是否符合 SEL核心理念。 

2. 活動可行性 (30%)：執行方式是否具體、符合校園安全規範。 

3. 預算合理性 (20%)：經費編列是否符合本計畫規定與合理。 

4. 創意與預期效益 (10%)：活動形式之創新性及參與者效益。 

六、 經費編列項目與支用規範 

(一)本計畫經費補助項目僅限：講師費、票據交通費、餐費、教材費與雜支。 

(二)各項目編列標準與支用規範如下： 

項目 限額 編列說明 支用規範 

講師費 3,200元 
定額補助，限補助 1 位講師，2 小

時鐘點費。 

1. 採取學校撥款，約於核銷後

1~2月撥入講師指定帳戶，請

跟講師索取本名、身分證字

號、地址與存摺照片(請告知

講師，土銀或郵局以外會扣

30元手續費)。 

2. 講師補充保費由諮輔組另行

編列，不須計入申請總額。 

票據交

通費 

台鐵或高鐵來

回票價 

僅限講師本人搭乘高鐵標準車廂或

台鐵自強號（含）以下車種。 

1. 實報實銷，核銷時檢附車票

票根，講師須於票面上簽

名。 

2. 採取學校撥款，同講師費說

明。 

餐費 

每人上限餐費

120元、飲料20

元 

活動須跨越午晚餐時段始得編列，

餐點數量應與簽到人數一致。 

1. 實報實銷，核銷時檢附發票

或收據正本，以及核銷物品

照片。 

2. 票據須有項目明細，若僅有教材費 每人上限150元 1. 限辦理活動所需之專屬實作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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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材料包、模具、創作

道具等，購買物品需與活動內

容直接相關且數量需合理。 

2. 不支應項目： 

(1) 紙類物品：海報、講義、活

動手冊等。 

(2) 電子媒體與周邊設備：隨身

碟、麥克風、傳輸線、行動

電源、滑鼠、鍵盤等。 

(3) 不支應一般行政文具用品：

如需購買請編列雜支。  

3. 單一店家請勿超過 5,000元。 

總額，則須另外提供明細，

格式不限。 

3. 本案採事後撥款，活動經費

需由申請單位先行墊付，待

活動結束，並完成核銷程序

後由學校撥入指定帳戶。 

雜支 上限 5,000元 

1. 前述各項費用未列之活動所需

文具或耗材，如：膠帶、筆

類、剪刀、尺、便利貼、美工

材料、佈置用耗材等，購買數

量需合理。 

2. 不支應項目： 

(1) 紙類物品：海報、講義、活

動手冊等。 

(2) 電子媒體與周邊設備：隨身

碟、麥克風、傳輸線、行動

電源、滑鼠、鍵盤等。 

(三)合格票據規範： 

1. 本校核銷用抬頭與統編資訊如下： 

● 抬頭：義守大學 

● 統編：07927743 

2. 發票與收據，均須打上本校統編，若無打上統編，應請廠商加蓋統一發票章並將學校

統編於空白處自行填上。 

3. 小規模營利事業免用統一發票者，收據上需蓋有商店之統一編號之用章及負責人私

章，並載明本校抬頭與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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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索取之發票為三聯式發票，應將二、三聯視為整份單據一併繳交。  

七、 申請期程 

本計畫採定期審查，本年度重要時程如下： 

(一) 計畫申請期間：即日起 至 05月 04日 16:30止。 

(二) 核定公告：115年 5月 8日前公告並通知申請聯絡人。 

(三) 申請之活動辦理期間：配合會計年度核銷作業，辦理時間分為兩階段，請務必留意 

【第一階段】：活動日期為 115年 5月 16日 至 6月 30日止。 

【第二階段】：活動日期為 115年 8月 1日 至 10月 30日止。 

八、 申請應備文件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申請期間內，同時完成 google表單填報與紙本申請表繳交，始視為完成申

請程序，逾時恕不受理；本案於程序完成後將予以通知，若資料不全或未完成前述程序者，

恕不另行通知。 

(一) Google表單：包含申請資訊、計畫書與預算表。連結。 

 

(二) 紙本申請表：附於本補助說明之附件一，送至諮商輔導組。 

九、 核銷與結案 

(一) 活動辦理當日：請參與者簽到(參考附件二範本格式，可製作成線上簽到)，結束後參與

者須於主辦單位提供之 google表單填寫滿意度調查。 

連結。  

(二) 結案期限：應於活動結束後兩週內，完成 Google 表單結案報告及繳交紙本核銷單據，

待承辦人確認後通知，即完成結案。 

※特別注意：若為第一階段(6月底前)之活動，最遲須於 7月 15日 前完成補件與核銷程

序，逾期將取消補助資格。 

(三) 繳交資料： 

https://forms.gle/tYaA6qLRQkTDA8SF8
https://forms.gle/ZytEwuDVq2YagL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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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ogle表單結案填報：須上傳收款資訊、成效報告、活動照片、參與名單(本校教職員

生須學職號)、單據翻拍與物品照片。連結。 

 

2. 紙本合格單據：車票/發票/收據正本與簽到表，請先上傳 google表單後，再送至諮商

輔導組。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若實際活動內容與計畫書嚴重不符，或未按時核銷，主辦單位得不予核銷或刪減補助金

額，並且影響日後申請資格。 

  

https://forms.gle/WRMPc3aCcWedUdt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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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義守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15 年度 SEL 與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   經費補助申請表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與人數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聯絡人  聯絡人系級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 email  

申請人自我檢核表： 

□已完成 google 表單填寫。 

注意事項： 

1. Google 表單聯絡人要與本申請表一致。 

2. 本申請表請由活動指導老師(本校專任教師)與系主任核章後，紙本送交諮

商輔導組。 

 

 

指導老師：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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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義守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115 年度 SEL 與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  簽到表 

活動日期與名稱： 

序號 系級 姓名 學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若表單不夠請自行增加) 

 


